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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安办〔2025〕1号

关于认真做好2025年度安全生产重大事故
隐患分级挂牌督办工作的通知

江北管理区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安全生产各专业委员会，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根据《市安委办关于认真做好2025年度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分级挂牌督办工作的通知》(黄安委办函〔2025〕5号)要求，现将我区重大事故隐患分级挂牌督办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认真梳理事故隐患整改落实情况。各街道（管理区）、区安全生产各专业委员会、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要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“查险除患 安全迎新”跨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要求，针对日常监督检查、明查暗访、督查巡查、信访举报等方式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梳理，确保已经排查建档的隐患，整改销号到位。对排查梳理出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实施分级、分类挂牌督办，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落细落实。
二、全覆盖分级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。各街道（管理区）、区安全生产各专业委员会、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要健全完善重大事故隐患督办整改工作机制，按照属地管理和“三管三必须”原则，2025年均要分级、分类挂牌督办一批重大事故隐患，并抓好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销号工作。
三、不断提升重大事故隐患的报送质量。各街道（管理区）、区安全生产各专业委员会、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，要认真贯彻落实《湖北省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》(鄂安〔2019〕1号)的规定，于1月23日前将拟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名称、地址、隐患主要内容(标准判定依据)、整改要求、责任单位、督办单位及完成整改时限等信息，对照附表填写后报区安委办(每个单位不少于2条)区安委办综合评定后，将按程序对重大事故隐患实施分级挂牌督办。
联系人：伍松 李志鹏 电话：6515408 17745376793

附件：2025年拟由省、市、区安委会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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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2025年拟由省、市、区安委会挂牌督办重大事故隐患基本情况表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送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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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报送及落实整改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